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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市监函〔2022〕168号

关于政协勐海县十五届一次会议
第 31号提案的答复

李金伟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餐饮场所醇基燃料使用安全监管

的提案》已收悉，现答复如下：

为切实加强我县餐饮企业安全生产基础建设，加强餐饮场所

醇基燃料使用安全监管，勐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了餐饮场所

醇基燃料使用安全专项治理。一是成立专项治理作领导小组，组

长由分管领导担任，专项治理工作小组结合专项治理的重点内容

和部门职责，开展专项治理工作，对全县各餐饮场所进行了全面

的督导和检查。治理范围主要是使用醇基燃料的餐饮场所，主要

目标任务是依据安全生产、公安消防以及燃气、餐饮行业等有关

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的规定，对存在醇基燃料使用安全隐患的餐

饮场所，责令整改，一时难以整改的，加强后续跟踪监督检查和

指导，消除安全隐患。二是注重实效，加强宣传培训。结合我县



实际，我局采取印发宣传资料、举办讲座和培训班、以案说法等

多种形式，宣传醇基燃料防爆安全知识。同时开展对餐饮场所从

业人员的安全培训教育，提高从业人员的安全意识。三是加强协

调，坚持统筹兼顾。将醇基燃料专项治理作为“打非治违”工作

的重点内容，与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和安全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建

设相结合，建立长效机制。落实餐饮场所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签

订安全责任书，要求各餐饮场所，提高从业人员的安全意识和操

作技能，规范作业行为，减少和杜绝违规现象，全面提升餐饮场

所现场安全管理水平。自开展专项行动以来，出动执法人员 45

人次，检查餐饮店 310户次，检查醇基燃料集中供货点 2个，排

查风险隐患 3条。通过开展专项检查发现，部分餐饮场所未签订

安全供醇基燃料合同，购买醇基燃料凭证保留不齐全，部分醇基

燃料供应点未按照有关规定标识注意事项提示。

下一步，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将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

综合治理”的工作方针，坚决依法取缔淘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和

不具备基本安全生产条件的餐饮场所，强化源头治理，防范和遏

制餐饮场所醇基燃料相关事故的发生。

感谢您对市场监管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联系人及电话：邱鸿铃，5122314。

勐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2年 10月 27日

抄送：县政府办公室，县政协提案委。


